科研项目申报承诺书

本人根据项目申报的有关要求，自愿提交项目（课题）申报书，在此郑重承诺：

严格遵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科研诚信建设的若干意见》、《教育部关于加强高等学校科研诚信建设和学术不端治理的指导意见》等国家和地方有关科研诚信的法律法规及其他项目管理相关规定和要求；申报材料和相关内容真实有效，不存在违背科研诚信要求的行为，不含任何涉密信息或敏感信息，不含任何违反法律法规或违反科研伦理规范的内容。

在参与项目申报、评审和实施全过程中，恪守职业规范和科学道德，遵守评审规则和工作纪律，杜绝以下行为：

（一）抄袭、剽窃他人科研成果或者伪造、篡改研究数据、研究结论；

（二）购买、代写、代投论文，虚构同行评议专家及评议意见；

（三）用已获资助的同一科研项目重复或变相重复申报的；

（四）申请项目的相关内容不得是已向其他渠道提交申请且处于受理、评审期的；
（五）违反论文署名规范，擅自标注或虚假标注获得科技计划等资助；

（六）弄虚作假，骗取项目、科研经费以及奖励、荣誉等；

（七）在正式申报书中以高指标通过评审，在任务书签订时故意篡改降低任务书中相应指标；

（八）以任何形式探听尚未公布的评审专家名单及其他评审过程中的保密信息；

（九）其它违反财经纪律和相关管理规定的行为。

如有违反，本人愿接受项目管理机构和相关部门做出的各项处理决定，包括但不限于取消项目（课题）承担资格，追回项目（课题）经费，向社会通报违规情况，取消一定期限各类财政性项目申报资格，记入科研诚信严重失信行为数据库以及接受相应的党纪政纪处理等。
承诺人（签章）：

                                年    月    日

